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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二零一六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及

非執行董事、董事長之委任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舉行的本公司二零一六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上，載列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
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余德輝先生獲選舉為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緊隨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本公司舉行了第五
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會上，董事會選舉余德輝先生為中國鋁業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董事長。

茲提述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
日的二零一六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和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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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會議召開情況

1. 臨時股東大會現場會議召開時間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星期
五）下午兩時正。

2. 臨時股東大會的網絡投票時間為：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
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八
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九時二十五分，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
分，下午一時正至三時正；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二
零一六年四月八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三時正。

3. 現場會議召開地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西直門北大
街62號本公司會議室。

4. 會議召開方式：臨時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相結合
的方式。

5. 會議召集人：董事會。

6. 會議主持人：敖宏先生。

7.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 . 會議的出席情況

於臨時股東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4,903,798,236

股。就載列於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決議案而言，有權參加該大會並
以現場投票或網絡投票方式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該決議案的股份
總數為14,903,798,236股。參加臨時股東大會（包括現場會議和網絡投
票）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計 12人，代表股份 6,933,213,329股，佔本公
司於臨時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即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46.52%，其中包括參加現場會議的A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計
4人，代表A股股份5,287,510,027股；參加現場會議的H股股東及股東代
理人共計2人，代表H股股份1,641,982,502股；及參加網絡投票的A股股
東共計6人，代表A股股份3,720,800股。所有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
議案進行表決時，未受任何限制。並無股東獲賦予權利出席但須於
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任何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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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議案審議情況

會議以投票方式審議通過了議案，並形成如下決議：

普通決議案（累積投票制）

1. 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余德輝先生為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表決情況：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

權的比例(%)（附註） 是否當選

6,814,977,627 98.29 是

附註： 根據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條，投棄權票、放棄投票，在計算該決議案表
決結果時，均不作為有表決權的票數處理。

四 . 律師見證情況

會議經本公司的法律顧問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對臨時
股東大會進行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該會議的召集和召開
程序、表決程序、召集人的資格、出席該會議的股東（或其授權代表）
資格均符合有關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該會議的表決結果有
效。

五 . 點票監察員

本公司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臨時股東
大會之點票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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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非執行董事、董事長之委任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余德輝先生獲選舉為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余先生的任期將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之時
起至選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止。余先生的履歷及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要求披露的其他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
月十六日之公告。

緊隨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本公司舉行了第五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
會議。會上，董事會選舉余德輝先生為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屆董事會董事長。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占魁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敖宏先生、劉祥民先生
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